
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6-039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浙江世宝

"

）近日接到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通证券

"

、

"

保荐机构

"

）书面通知：财通证券负责浙江世

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本保荐机构委派保荐代表人龚俊杰、张士利负责具体的持续

督导工作。现龚俊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将不再负责浙江世宝的持续督

导保荐工作，为保证浙江世宝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现本保荐机构委派徐光兵先生担任

浙江世宝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在该项目持续督导中的职责。

徐光兵先生的简历如下：

徐光兵先生，现任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曾在华夏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主持或参与的项

目包括四川九洲非公开发行项目、浙江医药

IPO

项目、金山股份

IPO

项目、山东高速

IPO

项目、

景兴纸业

IPO

项目及海格通信

IPO

项目等。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徐光兵先生和张士利先生，持续督

导期间截止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二、备查文件

财通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5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产品选定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万宝机械

"

）近日收到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汽银翔

"

）提供的

《产品选定通知书》，万宝机械成为北汽银翔

C30

车型前副车架总成、后副车架总成、前摆臂

总成（左）、前摆臂总成（右）、前副车架纵梁（左）、前副车架纵梁（右）、前副车架横梁总成的

生产准备供应商。

后续万宝机械将与北汽银翔签订《技术协议》，同时制定相应的生产准备计划，签订《产

品开发合作协议》。万安机械将积极做好项目产品的生产准备及供应工作，由于供应的产品

数量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6-009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事 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５

，

８５７．２１ ２４１

，

１６１．６１ １８．５３

营业利润

５０

，

９０８．５４ ３３

，

７２１．００ ５０．９７

利润总额

５４

，

７２０．５７ ３８

，

６８８．３６ ４１．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

，

３９１．２０ ３８

，

３７６．８７ ３９．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０ ０．３３ ２１．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８５％ １９．１４％ －１１．２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２６７

，

５２３．４６ ５５５

，

８１７．７３ １２８．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２４

，

９５３．９８ ２１９

，

７３５．０６ ３２０．９４

股本

１５４

，

１９２．９８ ５４

，

１９２．９８ １８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６．４５ １．９２ ２３５．９４

注

:1.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

未经审计

)

。

2.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以本报告期末净资产除以期末总股本

数

1,433,351,902

股计算

;

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以本报告期初净资产

除以期初总股本数

1,146,680,902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

年

,

公司大力推动“新网络”、“新媒体”等业务发展

,

全面超额完成年度经营指标

,

实现

营业收入

285,857.21

万元

,

同比增长

18.53%;

营业利润

50,908.54

万元

,

同比增长

50.97%;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91.20

万元

,

同比增长

39.12%

。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分别同比增长

50.97%

、

41.44%

、

39.12%,

主要原因是互动电视业务、节目传输业务、广告业务、互联网业务、互联网电

视等收入增加及利息支出减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较上年分别同比增长

128.05%

、

320.94%

、

184.53%

、

235.94%,

主要原因是

2015

年公司完成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

,

引入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作为战略投资者

,

募集资金

65.36

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股票代码：000700� � �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江南转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成功认购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江南转债

"

） 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部分， 本次认购总金额为

4643.5

万元，共计

46.435

万张，占发行总量的

6.11%

。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开始上市流通。

详细情况请查阅

2016

年

4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江南水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2016-021

）。

2016

年

4

月

5

日，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

江南转债

"46.435

万张，

减持总金额为

5909.1119

万元， 本次减持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持有

"

江南转

债

"

。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股票代码：002734�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1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5

日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4

日

-2016

年

4

月

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4

日

15:

00

至

2016

年

4

月

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

69

号公司行政楼

4

楼电教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生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 代表股份

83,971,2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5932％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0

人， 代表股份

83,967,3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590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0％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 代表股份

17,462,9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330％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1

人， 代表股份

17,459,0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30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0％

。

3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联股东李明、李新生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41,027,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

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59,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77%

；反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

；弃

权

0

股。

2

、《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

的议案》，关联股东李明、李新生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1,027,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

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59,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77%

；反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

；弃权

0

股。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李明、李新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1,027,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

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59,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77%

；反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

；弃权

0

股。

4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

>

的议案》， 关联

股东李明、李新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1,027,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

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59,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77%

；反对

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

；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许志刚、莫海洋；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同期披露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关于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证券简称：黔轮胎A� � � �公告编号：2016-007

债券代码：112039� � � �债券简称：11黔轮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公司债券交易可能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

2015

年度业绩预

告》，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4,000

万元至亏损

29,000

万元（以上

数据系根据公司对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

年度报告为

准）。

二、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提示

若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关于发布〈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

2015

〕

239

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

2011

年

8

月发行的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

券简称

"11

黔轮债

"

、债券代码

"112039"

）停牌一天（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停牌

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

2015

年修订）〉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债券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上述债券被

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后，仅限合格投资者可以买入本债券，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可以

选择持有到期或者卖出债券。

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应当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华军

电话：

0851-84767818

传真：

0851-84764248

电子邮箱：

790854936@qq.com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3

日，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8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地址：深圳市

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技园）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张华农先生。

（

6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4

日

-2016

年

4

月

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4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5

日

15:00

的任意

时间。

（

7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共计代表股份

170,722,053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55.7915％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70,718,85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7905％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2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10％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3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10％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0,722,0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

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0,722,0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张晓晴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证券代码：002561� � �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2016-009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需根据具体内容安排和相关规定履行具体审议程序后方可

实施。

2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交

易对方上海南站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目前该交易正处于筹划协商阶段，最终交易方案及该项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南站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

"

南站投资公司

")

，法定代表人周瑾，注册资本人民币

81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750-3

号地下一层

07

室，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南站投资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29

日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南站投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筹划事项和相关情况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新设控股公司上海南站汇金百货有限公司

(

简称

"

汇金南站公司

")

，主要从事上海南站

"

汇金奥特莱斯

"

项目的经营管理活动

(

详见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8)

。汇金南站

公司向南站投资公司协议取得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南站区域

(

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9001-3

号和

石龙路

750-3

号

)

部分商用物业使用权，作为汇金奥特莱斯经营场所。

鉴于南站投资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与南站投资公司成为关联方，本次交易现构成关联交易。

三、后续工作安排

发布本提示性公告后，汇金南站公司将与南站投资公司就相关商业物业的租赁面积、租

赁期限和价格等内容尽快进行详细协商讨论、评估等工作，并签订相应的交易合同；同时根

据具体情况履行审议程序并按规定及时披露。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标的物业位于的上海南站地区是上海重要的城市交通枢纽， 区域内商业配套较为

完善，具备一定的客流和消费能力。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零售主营业务的战略目标，对公

司经营活动将产生积极影响。

经测算，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说明

1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其

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近期未买卖公司股票。

4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公司未向内幕信息知情人以外的人员提

供任何书面资料和本次筹划的非公开信息。

5

、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和媒体，公司相关信息将通过上述新闻媒体刊登。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9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新产品发布会

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智能驾驶技术研发情况，将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在公司召开新产品发布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发布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

AEB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LDWS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FCWS

（前方避撞预警系统）功能的智能驾驶汽车产品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品发布会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12

：

00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

3

、本次新产品发布会将提供实车试乘的机会。鉴于发布会时间较短，实车试乘的名额有

限。公司将根据报名的优先顺序，提供实车试乘机会。

二、新产品简介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是一种智能化的自动控制系统，在车辆行驶过

程中，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距传感器（雷达）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路，同时轮速传感器采集车

速信号。当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过小时，

ACC

控制单元可以通过与主动刹车系统、发动机控制系

统协调动作，使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下降，必要时车轮适当制动，并，以使车辆与前方车辆始终

保持安全距离。

AEB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是一种汽车主动安全技术，它可以提供前方道路安全、准确、实

时的图像和路况信息。然后利用数据分析将测出距离与报警距离、安全距离进行比较，实施报

警或在驾驶员没来得及踩制动踏板的情况下，

AEB

启动实施自动制动，从而避免追尾事故。

LDWS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主要是由装置在前风挡玻璃后的传感摄像头检测前路两边

的分道线，并且回传至行车电脑进行数据分析，当车辆在没有打开转向灯的条件下就发生车

道偏移时，电脑会认定此情况属于驾驶员无意识下的行为，从而开启车道偏离提示。而当驾驶

员打开转向灯准备正常并线超车时，该系统将不启动，不会干预和影响正常的驾驶操作。

FCWS

（前方避撞预警系统）主要是当行驶车辆与前方车辆的车间距小于安全距离时，司

机还没有采取行动时，发出报警提醒司机。

三、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现阶段，公司重点布局汽车智能驾驶领域，加快环境感知、主动安全控制、移动互联的智

能驾驶领域布局，打造智能汽车生态圈。上述新产品的推出，将切实推进公司智能驾驶技术产

业化的应用，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进行销售拓展，并根据产品的订单情况合理安排生产。新产品

的销售情况将取决于未来市场规模、开拓力度及市场接受程度等因素，尚无法预测对

2016

年

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次推出新产品的销售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市场认可度， 其未来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预约登记方式

希望参加本次发布会的投资者请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 （星期日） 下午

4

：

30

之前发邮件至

lqt@apg.cn

，注明：报名亚太股份

2016

新产品发布会，以及姓名

+

公司

+

职位

+

电话

+

是否参加实

车试乘。邀请函将通过邮件发送，并有专人电话沟通确认。

联系人：邱蓉、李琼婷

联系电话：

0571-82765229

、

0571-82761316

传真：

0571-82761666

六、其他

1

、本次发布会凭邀请函入场。

2

、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

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

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3

、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4

、本次新品发布会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0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开始

2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多功

能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黄来兴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89,999,495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2.877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55,248,

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1656％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9

人， 代表股

份

34,751,2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11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六、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黄来兴先生）、黄来

兴先生、黄伟中先生（委托代理人为黄来兴先生）、施瑞康先生、施纪法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

354,929,8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对

1,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

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黄来兴先生）、黄来

兴先生、黄伟中先生（委托代理人为黄来兴先生）、施瑞康先生、施纪法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

354,929,8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对

1,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9,998,4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5,068,6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黄曼行女士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对

2015

年度

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重点工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B4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4月 6 日 星期三


